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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履行将占用公司一定的流动资金。 

2、本工程施工期间，受极端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造成完成工期、质量要求不能依

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 

3、本项目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变化而导致部分项目不能实施的风险；存

在因其他方原因而导致不能正常履行的风险；存在建设内容变更的风险。 

二、合同签署概况 

近期，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昌宁县柯街卡

斯一体化建设管理委员会签订了《昌宁县勐波罗河治理及柯卡连接道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项目投资协议》，规定了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的权利义务，并由昌宁县柯街卡斯一体化建设管

理委员会与由成交社会资本方与政府出资代表组建的项目公司签订了《昌宁县勐波罗河治理

及柯卡连接道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项目总投资 164,090.04 万元（最终投资以

政府审计结果为准）。 

三、交易对手情况介绍 

1、昌宁县柯街卡斯一体化建设管理委员会，地址：云南省昌宁县柯街集镇；工作职

责：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有关政策法规；负责片区一体化建设

总体协调工作，提出片区一体化建设的发展思路、奋斗目标、工作措施，编制并组织实施片

区一体化建设发展规划、投资促进计划和年度工作计划；负责策划包装和组织推介片区重大

招商引资项目，负责片区招商引资活动的组织、接待、洽谈、咨询等工作；完成县委、政府

交办的其他工作。 

以上信息来源：《中共长宁县委办公室  昌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长宁县柯街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斯一体化建设管理委员会的通知》（昌发办[2014]14 号） 

2、公司与昌宁县柯街卡斯一体化建设管理委员会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昌宁县柯街卡斯一体化建设管理委员会未发生类似业务。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昌宁县勐波罗河治理及柯卡连接道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2、工程地点：云南省昌宁县。 

3、项目投资估算：项目总投资 164,090.04万元（最终投资以政府审计结果为准）。 

4、项目范围： 

4.1 建设内容：包括勐波罗河主河道河堤治理、勐波罗河支流河堤治理、柯街大地桥至

大链二级公路卡斯大桥东西两岸连接道路建设、勐波罗河东西两岸防护绿化带及其他市政配

套设施建设。 

4.2 运营维护范围：①对治理后河道及河堤的维修、养护、堤防绿化等。②柯卡连接市

政道路及相关配套设施维护管理、防护绿化带养护等。 

5、项目合作期限：包括建设期和运营期，其中：建设期 3年，运营期 10年。 

6、项目合作模式：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实施。 

（二）项目融资 

1、项目资本金暂定为 33,280.68 万元（估算投资的 20%）。通过政府出资方出资、社会

投资人出资予以筹集（项目资本金的出资比例为：政府 10%，社会资本 90%）。项目资本金配

套的金额与比例以项目公司向国内金融机构贷款时确定的金额和比例为准。 

2、为尽快推进项目实施进程，政府方已积极争取到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共计约

35,100 万元。同时，政府方拟向农发行申请贷款约 60,000 万元，农发重点建设基金和农发

行贷款作为政府方配套投入。若政府方争取的农发行贷款不能及时足额到位或因融资等原因

需要增加资本金额度，由社会资本方负责筹集。除项目资本金、农发重点建设基金和农发行

贷款外，缺口部分资金由乙方负责筹集。 

（三）项目公司 

政府出资代表与社会资本方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

民币，其中：政府方出资 1,000 万元，政府方持股比例 10%；社会资本方出资 9,000 万元，

持股比例为 90%。政府方在项目公司中不享有资产收益，社会资本方享有项目公司全部的资



产收益。 

（四）项目收入 

1、收入来源：本项目属于纯公益性项目，不考虑经营性收入，收入全部来至于政府付

费。 

2、项目回报机制： 

（1）建设期投融资成本及支付：建设期贷款利息在项目完工验收合格之日后 30 日内由

政府方一次支付给项目公司。 

（2）政府付费： 

a.项目运营期投资收益支付 

项目公司由社会资本方投入及筹集的资金由政府方付费，付费期为 10 年，按每年 10%付

费；整体项目完工验收之日起 6 个月内支付首期款，以后每届满 12 个月按约定比例支付当期

款。 

b.社会资本方在运营期承担的运营维护成本，经政府有关机构审核认定后，考虑一定的

合理利润率，由政府在相应年度给予支付。 

（3）超额收益分配机制：本项目属于纯公益性项目，暂不考虑经营性收入。若将来合作

期内，政府方与项目公司达成一致，发掘项目收益点或经合法合规途径取得经营性资产纳入

项目公司从而使得本项目产生经营性收入，当项目实际收入小于或等于盈亏平衡点时，政府

方不参与项目公司利润分配。 

五、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昌宁县勐波罗河治理及柯卡连接道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总投资 164,090.04 万

元,约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105,489.33 万元的 155.55%。本项目顺利实施后，预

计对公司 2017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昌宁县柯街

卡斯一体化建设管理委员会形成业务依赖。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为本公司日常经营合同，无需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无需独立董事发表独立

意见。 



七、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根据后

续合作的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昌宁县勐波罗河治理及柯卡连接道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投资协议》 

2、《昌宁县勐波罗河治理及柯卡连接道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 

 

特此公告。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8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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